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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差旅費支給規定 

中華民國 97 年 8月 5日訂定 

中華民國 105 年 6月 29日(105)德會通字第 001 號公布 

          

一、 本校學生因公出差費用支給悉依本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差旅費報支標準 

 

類別 

交通費 

住宿費 

膳費
 

雜費 公 民 營

鐵 公 路

客 運 車  

自用車 高鐵 早餐 中餐 晚餐 

標準 
依定價核

實報支 

比照公民

營 客 運

車、火車 

標準車廂 ８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

檢附憑證 票根 

加 油 發

票、過路

費 

票根 
發票或 

收據 
免附發票憑證 

 

(一)、交通費： 

1. 公民營鐵公路客運車：搭乘公共汽車及其他公民營客運汽車，各依定價核實

報支。檢附車票票根報銷，票根遺失者由權責主管證明核銷。 

2. 自用車：駕駛自用車油資檢附載有學校統一編號：03812501 之加油發票、過

路費及回數票等收據核銷。 

3. 高鐵：因比賽地點及時間必要性，得事先申請經校長核准方可報支，檢附車

票票根核銷，票根遺失者，由權責主管證明核銷。 

4. 因公出差由學校派遣車輛或主辦單位免費提供交通工具者，不得報支交通費。 

5. 因公出差考慮便利性及經濟性，得租用公民營交通公司車輛，費用以不超過

全部出差人員之交通費總數為原則。 

(二)、住宿費： 

1. 依上表住宿費金額內，載有學校統一編號：03812501之發票或收據憑證金額

核實報支，無憑證者不得報支。 

2. 依差旅行程，得於起程日當日前往者不得報支前一日住宿費，得於差竣日當

日返回者不得報支當日住宿費。 

3. 由主辦機關等單位免費供宿者，不得列報住宿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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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膳費： 

1. 出差全日之人員依上表膳費金額報支出差日之膳費，出差時間未滿一日者，

依誤餐時間支領早、中或晚餐膳費。 

2. 膳費無須檢附發票或收據憑證。 

3. 如主辦機關等單位免費供膳者，不得報支膳費。 

(四)、雜費： 

1. 出差時間全日者依上表雜費金額報支；出差時間未滿一日者一律依上表金額

二分之一報支。 

2. 出差地點未超過台中、宜蘭，不得支領雜費，學校對外體育競賽除外。 

3. 雜費無須檢附發票或收據憑證。 

(五)、其他費用：因公必須之費用例如：保險費、比賽報名費等，應事先經校長核

准後檢據核銷。 

(六)、因公務需要超出上列各項費用標準之開支，一律事前以簽案經校長核准後方

可報支。本規定適用校內學生差旅費報支，校外單位補助差旅費核支視補助單

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學生差旅費申請注意事項 

(一)、出差期間視事實需要於事前簽案申請之，除有特殊原因經權責主管核准修改

出差期間，否則不得延長，差旅費依核准之出差期間起程日至差竣日止加以計

算。 

(二)、各項發票、收據憑證粘貼於「支出憑證黏存單」(附件三)，各項費用在「出差

旅費報告表」(附件一)詳細填列並呈權責主管簽核後，連同出差申請簽案一併

交原申請單位依學校流程申請差旅費。 

(三)、差旅費申請於出差事竣一星期內提出。 

四、 本規定由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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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差旅費報告表 

出 差 事 由  

出 差 日 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時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時止 

出 差 人 數              

起 訖 地 點 交 通 費 膳 雜 費 住 宿 費 其 他 費 用 合   計 備 註 

        

       

出 差 人 代 表 簽 名 單 位 主 管 簽 核 會     計 校     長 

    


